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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特別授權配售可換股債券失效

茲提述中國軟實力科技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四月六日之公

告（「該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建議根據特別授權配售可換股債券。除文義

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宣佈，由於有關透過配售代理配售可換股債券之可換股債券配售協議之先

決條件於可換股債券最後完成日期（即二零一七年七月五日）或之前尚未達成，故

可換股債券配售協議已失效。因此，可換股債券配售協議已告終止，而本公司及

配售代理各自於可換股債券配售協議項下之責任已解除，惟任何先前違反者則除

外。

董事會認為，可換股債券配售協議失效對本集團業務營運及財務狀況概無任何重

大不利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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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，二零一七年七月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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